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环保      公告编号：2020-090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

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支持项目运营的发展需要，拟为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侨环”）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融资 1 亿元（敞口）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从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3 年。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认定广州侨环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担保将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侨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25 日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科华街 251 号 22 栋 101 室（1-5 层）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豪 

注册资本：4,48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3F7D6H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城市水域垃圾清理；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

容管理；绿化管理、养护、病虫防治服务；花草树木修整服务；防洪除涝设施管

理；公路养护；道路货物运输；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 

股权结构：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70%，广州市环境卫生机械设备

厂持股 30%。 

关联关系说明：广州侨环为公司与广州市环境卫生机械设备厂有限公司共同

控制的合营公司，公司监事吴豪先生任广州侨环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的相关规定，广州侨环为公司关联方。 

广州侨环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756.97 

负债总额 663.65 

净资产 93.32 

项目 2020年 1-6月 

营业收入 2,384.22 

利润总额 -32.42 

净利润 -32.42 

经查询，广州侨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从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具体授信项下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3 年； 

3、担保额度：人民币 1 亿元； 

4、反担保措施：广州侨环将对公司为广州侨环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四、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56,772.52 万元，占公

司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53.76%，全部为公司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亦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担保的情况。 

五、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广州侨环是公司持股 70%并参与经营管理的项目公司，本次担保是基于广州

市市本级垃圾处理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设备投资需要，根据《广州市市本级垃

圾处理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合同》中关于融资及担保条款的相关约定，政府方

代表不承担融资和融资担保责任，故广州市环境卫生机械设备厂有限公司未能提

供同比例担保。由于广州市市本级垃圾处理环卫一体化 PPP 项目尚处在建设期，

该项目为入库 PPP 项目，财政支付纳入广州市财政年度预算及中期财政规划，

财政支付有保障，对于融资产生的债务具备偿还能力，公司本次提供担保对所承

担的风险较低。 

综上，本次担保没有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的

发展战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亦无不利影响。 

六、相关审批程序、意见 

2020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审议上

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

见和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 独立董事意见 

1.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经对有关情况进行认

真核查，独立董事认为，该项担保属于公司项目运营的需要，符合公司及股东利

益，同意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项目运营需要，有利于提高项目公司的市场

融资能力，满足项目公司的正常资金需求。虽然其他少数股东未按照持股比例提

供同比例的担保和反担保，但公司只是在项目建设期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范围内，且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



利用关联关系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监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

同意《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三）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

立意见，该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保荐机构对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9 日 


